
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三十八章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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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 

 
 

沒收未領取的 2016 年度末期股息 
 

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（「香港交易所」）於 2023 年 4 月 14 日宣布，根據   
香港交易所《組織章程細則》，於 2017 年 6 月 2 日派付而於 2023 年 6 月 2 日仍
為未領取的 2016 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2.04 港元將予沒收及復歸香港交易所。因此，  
仍未被領取的 2016 年度末期股息合共 10,243,903.22 港元已於今天被沒收並復歸
香港交易所。 

 
 
承董事會命 
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
集團公司秘書 
傅溢鴻 
 
香港，2023 年 6 月 2 日 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香港交易所董事會包括 12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是史美倫女士（主席）、
聶雅倫先生、巴雅博先生、謝清海先生、張明明女士、周胡慕芳女士、洪丕正先生、
梁頴宇女士、梁柏瀚先生、唐家成先生、任志剛先生及張懿宸先生，以及一名身兼              
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的執行董事歐冠昇先生。 
 

 


